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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勝利後，中國共產黨在其廣大解放區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

動。對這一運動的論述已然不少，但運動中一度出現過的還鄉團卻少見提及。

筆者以為，對還鄉團的研究，不僅有助於展示那場土改運動的全貌，更可促使

我們對這一運動作進一步深刻冷靜的思考。本文即以蘇北地區為例，試圖對還

鄉團作一初步的考察1。

一　1946年的春天

1945年8月，中國的抗日戰爭贏得了最終勝利。中國共產黨在這場戰爭中，

不僅抓住機會恢復了元氣，而且大大鞏固和擴充了自己的實力，建立了許多新

的解放區。抗戰的勝利，自然令這些新解放區的農民欣喜，但重建家園的任務

並不輕鬆。1946年春的蘇北，除長江沿岸部分地區外，普遍發生饑荒，而新解

放區的災情尤為嚴重，農民「吃、穿乃至燒柴都極端困難」2。為饑荒所迫的農民

開始自發地將鬥爭矛頭指向漢奸地主。憤怒的農民將他們捆綁Ý交給共產黨政

府嚴懲，並將他們的家產分個淨光。隨Ý鬥爭的不斷深入，那些未當過漢奸的

地主也成了饑民鬥爭的對象。這場鬥爭當時被稱為「反奸、清算、復仇運動」。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此時，這場鬥爭仍是蘇北部分解放區饑民的自發行

為。中共黨內對此存在Ý不同意見，例如有人從「人道主義」出發，對未當過漢

奸的地主有所憐憫，認為對他們的鬥爭過於激烈；有人從堅持政策出發，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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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百年中國與世界 清算地主的財產違背了中共抗戰以來執行的「二五減租」的土地政策，應予糾正

等等3。而中共華中分局對此也莫衷一是，唯望中共中央裁決。

毛澤東得知這些情況後，曾作如下批示4：

只要是真正的群眾運動，當我們糾正「左」的錯誤，即糾正幹部及群眾對於

中農、富農及中小地主的過火行動時，應當用極大的善意與熱忱去說服他

們，使他們在自覺與高興的基礎之上糾正他們的錯誤，想出補救的辦法，

絕對不可潑冷水，絕對不可使他們感覺受了挫折。

毛的批示旨在強調保護農民的鬥爭激情，這自然是出於深遠的考慮：抗戰結束

後，在國共兩黨新一輪的較量中，軍事實力必將成為決定性的力量。而欲鞏固

和加強中共的軍事力量，就必須解決兵源與補給兩大問題。毛敏銳地發現，解

決這兩大問題的最佳途徑，就是爭取佔農村人口最大多數的農民的支持。為

此，中共應發動農民鬥爭地主，實行土改，通過給予農民實際利益來換取他們

的支持。同時，毛還希望會有相當數量獲益的農民，為了保}分得的田產而參

加中共的軍隊，從而為中共武裝力量的擴充提供豐富的兵源。此外，在新解放

區實行土改，亦有利於中共加強對這些地區的控制。為實現這一策略，第一步

即應設法激發農民的鬥爭激情，更為重要的是，要使這股激情從經濟鬥爭的層

面迅速轉向階級鬥爭的層面，促使廣大解放區的農民成為中共的堅定支持者。

正是基於上述考慮，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委員會發出《關於清算減租及

土地問題的指示》（即《五四指示》）。這份指示對上述農民的自發運動給予了完全

肯定，並指出中國共產黨應對此運動「加以有計劃的領導」。針對中共黨內部分

幹部對此運動的質疑，《五四指示》明確提出「五不怕」，即「不要害怕普通的變更

解放區的土地關係」；「不要害怕農民獲得大量土地而地主則喪失了土地」；「不

要害怕消滅了農村中的封建剝削」；「不要害怕地主的叫罵和污蔑」以及「不要害

怕中間派暫時的不滿和動搖」5。

《五四指示》不僅使那些對農民的鬥爭運動持異議的中共幹部閉了口，更令

大部分幹部認為，當前的首要任務是「趁熱打鐵」，「把在反奸、清算、復仇運動

中發動起來的群眾引向進行土地鬥爭」6。於是，1946的春天，大規模的土改運

動在蘇北解放區全面展開了。

二　逃亡的地主

伴隨Ý土改運動的全面展開，地主大批逃亡的現象開始出現。在這場土改

運動中，所有地主的土地和財產都被分光，地主本人則被「掃地出門」，甚至淪

為乞丐，這些經濟利益的損失無疑是刺激地主逃亡的一大因素。

土改也使農村中的階級關係發生變化。抗戰時期，不少地主在「三三制」的

政權組織架構下被「結合」進各級中共政權組織，如今，他們在土改中成了被鬥

爭、被管制的對象，而且許多鬥爭和管制的方式讓他們普遍感到「屈辱」甚至「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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懼」，這也是造成地主大量逃亡的一大因素。對地主鬥爭的方式主要有「開鬥爭

會、遊街戴高帽子，規定地主富農沒有公民權，並做上各種記號以示識別」7（如

剃半邊頭、穿紅背心、掛布條等等）；此外，各村還成立管理小組，通過釘鐐或

聯保的方式對地主實施人身管制：走路沒有自由，不能參加任何會議，不准早

起晚歸，不能與其他地主通話等等8。更為激烈的做法是，開會鬥爭時動輒對被

鬥者實施吊打、捆打，以致「在吊打問題上打死人事情，全華中可能已有上萬的

數目」9。

這些暴力行為有一些是出自農民之手，甚至有些人雖非地主，也在群眾鬥

爭大會上被其平日的仇人趁機吊打了bk，但此類情況並非常見。其實，運動伊

始，率先實施暴力行為的，往往是所謂的土改「積極份子」，其中流氓階層和半

遊民份子佔有一定比例bl。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暴力行為的發生，常得到組織

鬥爭大會的中共幹部默許，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也參與了過火的鬥爭行動。這

固然與部分中共幹部素質較低有關，但暴力行為的發生如此普遍，已使人們不

能「把有關失誤推到幾個過份熱情或誤入歧途的地方幹部頭上了」bm。在公開場

合，中共高層領導對土改鬥爭中的暴力行為持反對態度。如任弼時就曾勸人們

「用適當辦法不搞死人命能搞出地財來」，因為殺了地主有損國家勞動力，如被

殺者家屬因缺乏勞動力不能生活，還要增加社會負擔bn。但反對暴力行為的前提

是不可打擊農民的鬥爭激情，這一點經中共中央反覆強調，漸為各地黨委領

悟。如中共阜寧縣黨委即指出，「企圖一個不鬥和和平平的算出土地，雖然可以

完成土地改革的任務，但不能達到發動群眾的目的」，為此要「進行充分的群眾

鬥爭」，「組織更多的群眾鬥爭場面」bo，而許多暴力行為正是發生在此類場合。

隨î土改運動全面展

開，地主開始大批逃

亡。這些「難民」正好

成為國民黨政府的反

共宣傳工具，國民黨

並以保護難民還鄉為

由進攻解放區。於

是，1946年7月間，

國民黨對中共蘇北解

放區發動進攻的同

時，掀起了一場難民

隨軍還鄉的運動。



28 百年中國與世界 事實上，大部分群眾對此類行為並不贊同，他們「害怕打人，更害怕殺人」，因

此這類做法「很明顯的脫離群眾」，其結果是「爭取的人太少」bp。這一點在中共黨

內也有一定的共識。

總之，上述諸種原因直接導致了蘇北地區數千名地主和富農向南京、上海

等地逃亡，被當時國統區的傳媒稱為「難民潮」。這些「難民」正好為國民黨政府

所用：首先，他們成為生動的反共宣傳工具；其次，國民黨可以保護難民還鄉

為由名正言順地對解放區發動進攻；再次，在即將發動的進攻中，國民黨與共

產黨爭奪的大多為農村地區，而來自農村的逃亡地主恰可協助中央政府恢復對

這些地區的控制。於是，1946年7月間，國民黨對中共蘇北解放區發動進攻的同

時，掀起了一場難民隨軍還鄉的運動。

三　還鄉團回來了

在這場還鄉運動中，通常由逃亡地主出資購槍，然後招集二三十人組成一

支還鄉團，依託國民黨軍隊的支援，紛紛殺回鄉來。1946年初，共產黨控制Ý

蘇北29個縣，該年7月至1947年春，南京政府派遣了約15萬人進攻蘇北，最終從

共產黨手中奪取了所有縣城，並重建了各縣政府。與此同時，「（南京）政府倡導

的重返蘇北運動在1947年春達到高潮，持續了約一年」bq。這一時期，各地還鄉

團為恢復對農村的控制，實施了種種舉措。以阜寧縣為例，還鄉團的活動主要

有：

一、實行自首自新政策。鄉級以上的共產黨幹部投降稱「自首」，保級以下

的共產黨幹部包括民兵、農、青、婦、救會及兒童團成員，乃至其他一切為共

產黨服務過的人也要投降登記，稱為「自新」。這一政策旨在瓦解共產黨的基層

政權。投降的共產黨幹部皆須上繳槍枝，沒有的要買來上繳。自首者每人還需

繳納一定數額的手續費，當然，這些錢相當一部分進了國民黨官員和還鄉地主

的腰包。自新者由鄉介紹至國民黨縣黨部履行手續，一般包括坦白、具結和三

家聯保。還鄉團對自首自新者總的採取寬大不殺政策，但規定自首者一年無公

民權，自新者半年無公民權，在沒有公民權期間，群眾對其有控訴權。自新者

的行動受到監視，進出鄉村均要請假，如請假不歸，聯保的三家要受處分。至

於受到懷疑的自新份子，則被送感化院或秘密處死。

為促使更多共產黨基層幹部投降，還鄉團對他們採取了種種措施，如通過

往日的私人感情，以保護其家庭財產和生命安全為條件寫「拉攏信」；對其家屬

表示同情，讓家屬動員其自首，並保證不殺；宣傳共產黨主力已經撤離，武器

也沒有了，以動搖其對共產黨的信心；對其進行武裝逮捕，而後釋放，以示寬

大；以金錢地位利誘其自首；爭取主要幹部投降，或將投降的主要幹部拉到縣

城示眾，以擴大影響，造成聲勢，瓦解其他次要幹部等等。

二、重新建立鄉村統治機構。新統治機構的幹部多為被共產黨鎮壓過的人

和投降的原共產黨幹部，他們主要負責戶口登記、爭取群眾及編立保甲等工

作，而各鄉長、保長則由群眾大會選出。此外，還鄉團還注意爭取群眾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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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他們將共產黨的公糧物資奪去分給群眾，並召開群眾大會，宣講各項政

策，說「共產黨要伕子，我們不要伕子」；「共產黨要參軍，我們不要參軍」；「國

軍為老百姓，我們來了，你們不要怕，我們要殺匪首，不殺匪兵，更不殺百姓」

之類br。

雖然各地還鄉團的具體活動不盡相同，其實質都不離上述兩方面。這些措

施確實收到了一定效果，逐步恢復了抗戰前地主士紳對這些地區的控制。不少

躲避在外的農民和共產黨幹部重又回到家中。在泰縣白米區，地主甚至組織農

民成立「鐵叉隊」為其巡邏放哨，有時其成員竟達上百人bs。而共產黨地方武裝中

開小差的現象也時有發生。如1946年12月14日，中共泰縣姜北區隊三排副排長

和六班班長、副班長三人帶戰士六人、步槍九支投降，而12月16日，該隊又有

七班班長帶戰士十人、步槍十支投降，這些人投降後全部成了還鄉團員bt。

在此過程中，還鄉團不斷得到擴充。除投降的原共產黨地方武裝人員，也

有不少農民出於自願或無奈而加入還鄉團。如1946年泰縣溱東區河橫鄉436戶人

家中，就有350戶被逼離鄉，他們被告知如果再回去，新四軍就會給他們加上還

鄉團的帽子，致使不少人不得不留在還鄉團控制區並為其服務，後雖經共產黨

幹部做說服工作，至該年底仍有105戶沒有回鄉ck。這實際上形成還鄉團與共產

黨爭奪農村人口的競爭。

當然，還鄉團回來後，得勢的地主不僅要恢復昔日的統治地位，也要恢復

往日的經濟水平，因此，他們開始向農民（主要是僱貧農）追討當初被分的田

產，並要求農民補繳以前的田租，有的租息竟從1943年算起。對拿不出錢來的

農民，地主就「扒屋、牽牛、端鍋、私設公堂、審問吊打」，甚至「綁了人還要『繩

頭錢』，打了人還要『手工錢』」cl。

這一時期，由於主力部隊都應調北上，共產黨在蘇北只留有小股地方武裝

堅持Ý游擊戰爭。這些游擊隊戰士紛紛宣誓「不孬種」，「一條心」，「立大功」，

「爭勝利」，喝「雄雞酒」，歃血為盟cm。他們以放冷槍、打掉隊的單個敵人，破壞

交通設備，搞夜襲乃至暗殺等種種手段與國民黨軍和還鄉團打「糾纏戰，消耗

戰」cn。此外，為維持自己的生存，他們對還鄉團成員及其家屬還進行經濟懲罰。

如淮寶縣的游擊隊打下區、鄉公所、保安所後，所獲糧食和布匹全部沒收，對

大地主和還鄉團成員家的糧草也一併沒收，並勒令倒田倒租的地主將糧物等全

部或部分退出，按期送到指定地點，違者予以重處co。

在與還鄉團展開武力鬥爭的同時，游擊隊還致力於「攻心戰」，即所謂「打拉

並用」，抓到叛徒或敵方人員後，不再「專門殺人」，而是爭取其作「兩面派」，替

游擊隊作情報工作和內應cp。當然，這樣的「兩面派」也有被還鄉團利用的。有些

地區的做法則更為靈活，如泰縣白米區的共產黨游擊隊宣稱，只要還鄉團成員

的家屬「不通敵」，「不為敵人服務」，政治上就可「與群眾同等看待」；而對一些

給游擊隊送過情報或未殺過人的還鄉團員，則盡可能動員其脫離還鄉團，到外

地去謀生cq。這些措施皆收到了良好效果，至少未使雙方關係繼續惡化，甚至有

不少還鄉團員也因此向游擊隊作些友好的表示，他們「隨政府軍下鄉時，進村首

先放槍，向游擊隊報信」，或者與游擊隊相遇時，「槍往天上打，還一邊打一邊

丟子彈」，以留給游擊隊用cr。

共產黨游擊隊在與還

鄉團展開武力鬥爭的

同時，還致力於攻心

戰，即所謂「打拉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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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些友好的表示，他

們與游擊隊相遇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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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搶掠和浪費老百姓的糧食、布匹等現象，但此類行為一般都未受制止或嚴厲

處分cs。這些游擊隊只憑自己單薄的力量與敵斡旋，自然無法長期堅持，最終不

得不全部撤退，而撤退後的地區，往往遭到國民黨軍隊和還鄉團的嚴厲鎮壓。

如1946年10月共產黨游擊隊從淮北全線撤離後，當地的「革命幹部、共產黨員以

及工、農、青、婦群眾組織、抗、烈屬」被國民黨軍和還鄉團「吊打、槍殺、活

埋」的，僅泗南一個縣，即達1,200餘人，當時有人描述其情景是「安河兩岸，遺

屍累累；洪澤湖畔，血水滔滔！」ct

四　拉鋸戰的形成

當內戰持續了一年之後，即到了1947年6月，國共兩黨的軍事力量對比發

生了巨變。由於兵力不足，1947年5月間，國民黨軍停止了對共產黨解放區的全

面進攻，還鄉團也只得相應地轉攻為守，在行動上則更趨強硬。這種情況在

1948年至1949年間最為顯著。

還鄉團之所以採取更為強硬的行動，有兩重原因：一是感到形勢的變化對

其不利，因而欲採用高壓手段製造恐怖氣氛，以迫使群眾不與共產黨合作及動

搖共產黨游擊隊的軍心；二是為了報復共產黨游擊隊。這一時期，在前階段的

較量中失利的共產黨游擊隊又捲土重來，開始對還鄉團實施報復。上述淮北游

擊隊撤退後，受到中共華中分局領導的嚴厲批評，中共淮北地委正副書記皆被

撤職dk。分局領導警告淮北的幹部，不能再搞「寧錯放不錯殺」的「寬大政策」，不

應受「腐敗的統戰觀念」的影響dl，而應在幹部中「培養打手」，使每個人都變成

「潑皮虎」和「亡命之徒」；對那些「怕死的同志」，分局領導批評他們「光看見反動

派的刀槍能殺人，看不見共產黨的刀槍也能殺人」，並要求他們重返淮北後要主

動出擊，充分發揮「積極性」dm。這種「積極性」就是對還鄉團等敵對勢力變本加厲

的報復。

打回去後，共產黨游擊隊先進行「懲奸復仇運動」，其對象為「還鄉團、頑軍

政幹部、秘密情報員，為首逼迫群眾倒地倒租的反動地主」，其方式為對上述人

等「直接逮捕，公審槍斃，並沒收其財產，分配給直接受害者與貧苦農民」dn。如

此一來，游擊隊重新在農村站住了腳跟。懲奸運動此後重又發起，而且擴大到

相當廣泛的地區，以致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鹽城東台縣的「反特案件」即

很典型。當時，中共東台縣委領導以為，只要父親是國民黨，兒子也一定是國

民黨；教書的先生是「三青團」，其學生也必是「三青團」；如果丈夫從前加入過

國民黨，那妻子現在也一定是國民黨黨員；所有年老的「頑鄉保長」和小學教

師，都算國民黨黨員，而所有在國民黨軍據點做過生意的商人和原共產黨的「自

首份子」、「蛻化份子」，都算作特務。如此一來，僅東台一縣就逮捕了四千多

人，與之相鄰的幾縣也因受其影響而逮捕了數千人。更為嚴重的是，中共東台

縣委公開號召對「特務」「吊吊打打，打打問問」，少數共產黨幹部或「打手」利用

群眾大會的形式，動用酷刑對待犯人，「一打就要打到招供為止」，很多人被打

1947年5月間，國民

黨軍停止了對共產黨

解放區的全面進攻，

還鄉團也隨之轉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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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二是為了報復共

產黨游擊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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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殘、致死。其結果是「抓一個，打一個，供一個，又抓一個，打一個，供一

個，牽連很大，是否莫辨」do。

有些地方的中共領導認為，群眾沒有發動起來完全「撕破臉」跟還鄉團幹是

因為土改完成得不好，老百姓沒有為保田而鬥爭的動力。因此，很多地區的游

擊隊打回去後，便對上一年的土改情況進行復查。如鹽東縣40個村的地主在還

鄉團控制當地局勢時，曾想方設法要奪回在1946年秋初的土改運動中被分掉的

田地。1947年共產黨游擊隊返回後，進行土改復查，為報復還鄉團，不僅沒收

這些地主的全部土地，而且將他們「掃地出門」，給貧僱農當長工。在追查地

主「底財」的過程中，還出現了「非刑拷打」dp。中共淮北地區的游擊隊在「恢復淮

北」的過程中，更提出「給反動份子一條道路」，即「要田就不要命，要命就不要

田」dq。當然，如此激烈的做法是在戰爭的特殊環境中才出現的，可問題是，老

百姓是否真的敢要這樣分得的田？事實上，不少地方的流行做法是，農民與地

主議訂了類似如下的協約：「國民黨來了地歸你，共產黨來了地歸我」。

但這私下的默契並不能掩蓋陽光下的殘酷。還鄉團的報復也越來越兇狠，

尤其是對共產黨的幹部大開殺戒，幾乎凡抓必殺。他們還常常配合政府軍進行

搶劫性的掃蕩，在掃蕩過程中，燒、殺、姦、掠司空見慣，以致共產黨甚至指

責「蔣匪」搞「三光」政策，即「搶光（資糧）、抓光（壯丁）、殺光（幹部）」dr。游擊隊

員的家屬更是備受磨難，不但被還鄉團抄家，還常遭逮捕身受殘害，從吊打、

「坐飛機」、上老虎凳、皮鞭抽打、火油草灰塞口、鉛絲穿乳頭、用棍子將孕婦

腹中胎兒壓出乃致溺死、活埋，種種嚴刑酷法，不知戕殺了多少性命。

瘋狂的殺戮只會激起更強烈的復仇欲火，只要抓住敵方的人，不殺不足以

為死難者報仇；被敵方抓住，只有死路一條，因此只有抵抗到底。其間，最常

見的殺人方法是用大刀砍，據說這樣做是為了節省子彈。當然，也有人不敢開

殺戒，即在共產黨游擊隊中被稱作「鬥爭不堅決，軟弱怕死的」，為了教育他

們，往往特意叫他們公開殺一個俘虜，這樣「臉搞紅了，鬥爭到底的決心就堅定

了」ds。

事態發展到這樣的地步：似乎只有無情的殺戮才是符合其自然發展的唯一

狀態。但今天的人們不禁要問，事情怎麼會到這一步？

答案可從各方面尋找，但有一點應格外注意，即當時蘇北地區特殊的戰爭

形勢。蘇北與國民黨中央政府駐地南京僅一江之隔，抗戰結束後，成為國共兩

黨勢力的交接地區。國共第二次內戰爆發後，蘇北成為全國最先陷入戰爭的地

區之一，因此，中共在蘇北地區紛繁的土改工作尚未完成，就不得不倉促結

束。這種粗糙的土改留下很多後遺症，事實上，為中共造成了相當大的對

立面。當初，共產黨為團結90%以上的農村人口，放棄了對地主富農的聯合，

卻也因此忽視了地主富農的絕對數量。僅阜寧一縣在土改中逃亡的地主就達

868戶dt，再加上留在家中時刻盼望國民黨軍到來的地主，這一對立面不可謂不

大。此外，中共對數量僅次於僱貧農的中農也未能團結好。這是因為，按照中

共的土改政策，許多地方應分得土地的僱貧農人數眾多，即使將地主的土地分

光，每人亦只能得幾分地，調動不起農民的積極性，故很多地方最終還是動了

中農的田，致使有些地區的「出田戶」佔全村人口總數的15-25%，個別地方甚至

1947年共產黨游擊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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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僱貧農又表現如何呢？當國民黨軍隊和還鄉團大兵壓境之時，農民中普遍存

在恐懼心理，包括一些共產黨幹部都以為共產黨這一次「怕是挺不住了」，因

此，為給自己留後路，村幹部對土改工作開始懈怠，而個別土改積極份子也宣

稱：「這下子金田銀田我也不要了」el。這樣的結果，自然離中共中央試圖以土改

促使農民「保田參軍」的目標相去甚遠。上述問題，若發生於中共絕對控制區

內，尚可設法逐步解決，可在兩黨勢力交接的蘇北，中共既無時間亦無實力去

解決，個別地方雖然也做了些努力，但收效甚微。

土改為中共在蘇北造成相當大的對立面，而部分中共黨員幹部不得人心的

行為，亦給共產黨游擊隊在蘇北的活動頻添阻力。如在土改中，阜寧縣部分中

共幹部背Ý群眾自己分好田em；中共淮北地委撤退時，由於人多船少，許多人

竟致落水溺死en，還有幹部在撤退途中亂用公款，「甚至喪失天良，賣槍賣糧

食」eo；有的游擊隊在戰爭環境下對部隊紀律不加重視，如1948年春，中共阜寧

縣一些區鄉以下的幹部和民兵，在從還鄉團手中奪取的城鎮，「不分敵人與群眾

的物資亂搶亂拖」，且無人制止，迫使部分群眾繼續逃亡ep。在蘇北甚至發生過

這樣的事：由於有些共產黨幹部過去毫無紀律可言，招致群眾仇恨；國民黨軍

隊來後，這些幹部又全部撤離，撂下群眾不管，因此失去了群眾的信任。當他

們再回來時，老百姓就把他們往國民黨那�送，「進去一個送一個，（共產黨）根

本無法在那�立足和堅持對敵鬥爭」eq。

既不能獲得絕大多數群眾的完全支援，又無主力部隊作後盾，共產黨游擊

隊自然無法徹底消滅還鄉團，但共產黨的「鬥爭哲學」又使其不會放棄鬥爭，這

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國民黨軍隊的腐敗和血腥屠殺已使它不得民心，而它在

全國戰場上的節節退敗，更註定依附於它的還鄉團不可能消滅共產黨游擊隊，

這樣，雙方誰都吃不了誰，只有形成「拉鋸戰」，造成兩方面的巨大損失。

這種激烈的鬥爭局面，直至共產黨主力部隊大舉南下，徹底擊潰這些地區

的國民黨勢力，才得以完全改善。還鄉團也就此結束了它在歷史舞台上極短暫

的一幕，但這一幕卻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筆者所接觸到的一些人在提起這段往

事時，仍流露出無限的心悸、無奈和困惑，他們的許多親人死於這場鬥爭，而

且死得都很慘，但至今沒有人對他們的死給個說法，難道真該如當時某些共產

黨幹部所喟歎的「一將功成萬骨枯」嗎er？

註釋
1　此處的蘇北地區指現江蘇省位於長江以北的部分，包括中共在抗戰時期建立的

蘇中、蘇北、淮南和淮北四個抗日根據地。1945年10月後，中共在這一地區的各級

政權隸屬中共華中分局。

236eq　〈談談華中土地改革——章蘊在全國土地會議上的發言〉（1947年8月

1日），載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江蘇黨史資料》，總第三十五輯（南京，

1990），頁56；57；58；83。

土改為中共在蘇北造

成相當大的對立面，

而部分中共黨員幹部

亦不得人心。在蘇北

甚至發生過這樣的

事：由於有些共產黨

幹部過去毫無紀律；

國民黨軍隊來後，這

些幹部又撂下群眾不

管，因此失去群眾的

信任。當他們再回來

時，老百姓就把他們

往國民黨那ß送。



第二次國共戰爭 33
時期的還鄉團4　〈中央關於糾正群眾工作中的錯誤問題給陳毅的指示〉（1946年4月11日），載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六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2）。

5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清算減租及土地問題的指示〉，載《中共中央文件選

集》，第十六冊。

789blbpdo　〈陳丕顯在華中土地會議上的總結（節錄）〉（1948年4月25日），載

《江蘇黨史資料》，總第三十五輯，頁132；135；137；129；137；151-52。

bk　張燦明：〈淮寶土改運動的總結〉，載中共洪澤縣委黨史辦公室編：《洪澤革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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